一、服务要求：
1、派遣岗位：安全生产专职安全员
2、派遣人数：15人（按照应急管理局招聘计划，以部门实际聘用人数为准）
3、劳动合同管理：按照《劳动法》及海淀区应急管理局要求与派遣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劳动合同内容的变更与续签，提供合同到期续签提醒。按照应急管理局规章制度及要求与派遣人员办理劳动合同终止或解除，涉及的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及发放。
4、派遣员工入离职管理：为派遣员工办理入、离职手续，办理员工人事档案、党团关系、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手续,并保障相应福利，组织相关党团活动等。
5、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按照北京市相关政策规定为派遣员工办理及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开具社会保险缴费证明及社保相关查询服务，办理工伤认定、退休及相关管理，办理生育保险相关手续，办理公积金提取。
6、派遣员工人事关系管理服务：为派遣员工提供存档咨询及档案转移手续办理服务，开具在职证明、介绍信、计生证明等各类人事证明以及提供相关的人事咨询服务。
7、薪酬核算及工资代发管理服务：按照海淀区应急管理局薪酬福利方案为派遣员工提供工资核算、考勤扣款计算、加班费的核算、社会保险费用扣除、个税扣除、工资和福利费发放等代发工资服务。
8、对安全生产专职安全员项目中的劳动用工进行监控，协调处理用工矛盾：劳务派遣公司要对派遣人员进行定期工作情况检查，了解员工的工作状态。尤其要及时发现员工异动情况，提早进行员工储备，保障协管员用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定期向海淀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员工工作表现，协助进行员工管理。当出现劳动纠纷时，劳务派遣公司要第一时间成立调解工作组，及时化解矛盾。
二、安全生产专职安全员要求：
1、人员配置：15人（按照应急管理局招聘计划，以部门实际聘用人数为准）
2、聘用条件
1)思想政治素质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2)事业心、责任感强，热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具有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勤奋敬业、乐于奉献。
3)遵纪守法，服从安排，具有较强的组织纪律观念。
4)初次入职年龄一般在40周岁以下，持有注册安全工程师、助理注册安全工程师、建造师证的年龄可放宽45周岁以下（续签劳务合同的，不受此条款限制）。
5)身体健康。
6)具有北京市户口。
三、安全生产专职安全员基本工作职责：
1、协助所在部门建立完善本部门安全生产台账，并保持动态更新。
2、协助所在部门建立完善行业安全生产监管（管理）标准，并采取督查检查、宣传教育等方式，协助所在部门督促本行业内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3、协助所在部门开展行业内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4、协助所在部门做好本行业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生产安全事故现场保护、人员和财产抢救、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等工作。
四、服务期：
本次合同服务期一年。
如果次年采购人预算通过主管部门审批，且合同双方无异议，合同可按年度最多续签2次。
五、项目服务团队
要求项目服务团队至少提供5人（按照应急管理局招聘计划，以部门实际聘用人数为准）参与服务，保证服务优质、及时。
六、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1.定期验收：采购人每月对派遣人员的工作表现、服务质量等进行考核评估，考核内容包括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工作态度、遵守规章制度情况等。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的考核结果，对不合格的派遣人员及时进行调整或更换。
2.合同期满验收：在服务期限届满时，采购人对供应商整个服务期内的工作进行全面验收，包括派遣人员的招聘、管理、培训、服务质量等方面。验收依据为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采购需求以及双方确认的考核记录等。如供应商的服务未达到合同要求，采购人有权扣除相应的服务费用或要求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

